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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民國 102年 11月 19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7年 12月 11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8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9年 06月 23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12年 05月 02日 11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12 年 6月 6日 111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以下簡稱本校）表彰對國家、社

會有具體貢獻及成就之傑出校友，樹立楷模，光大校譽，並鼓勵在校學

生引為標竿，特訂定「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傑出校友遴

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辦理傑出校友遴選作業，特成立「 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

處（以下簡稱本處）處長，各學術單位主管相互推選四人及校友會代表

二人（理事長及理、監事相互推選一人）組成之。 

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本處處長並為執行秘書。 

 

第三條 遴選資格必須具備下列要件: 

一、具有本校校友會會員資格者為原則。送件時尚未成為校友會會員者，得

於獲選後加入會員。 

二、本校校友在社會服務有具體優良事蹟與貢獻且熱愛母校，堪為校友及在

校生之表率，並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被推薦為候選人； 

   (一)學術成就類：學術研究、創造發明、參加國際競賽獲得優異成績者。 

   (二)企業經營類：自行創業、經營企業有卓越成就者。 

   (三)藝文體育類：推展藝術、文化、體育活動有傑出表現者。 

   (四)公職服務類：曾任或現任政府機關或擔任民意代表等公職，有卓越貢獻 

       者。 

   (五)社會貢獻類：長期熱心社會公益、造福人群，有具體貢獻者。 

   (六)其它：熱心校務，行誼、聲望、品德、專業領域表現優異或其他優良事 

       蹟曾獲政府表揚而為校增光者。 

第四條 各傑出校友推薦案由本處實習就業輔導組受理後，提送委員會辦理遴選

事宜。凡具備第三條規定之資格者，得經下列方式被推薦為候選人(遴選

暨 

       審查流程如附件一)： 

   一、校友會推薦。 

   二、經系所科會議通過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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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教職員二人以上連署推薦。 

   四、被推薦人之服務機關首長推薦。 

 

第五條 推薦單位應檢附下列相關資料: 

一、傑出校友推薦表乙份(附件二)。 

二、傑出校友資料表乙份(附件三)。 

三、傑出事蹟相關證明文件。 

四、候選人二吋半身照片及生活照各一張(近一年之照片)。 

 

第六條 傑出校友之遴選每年舉辦一次，推薦候選人得由各系提供至少一位名

額，而表揚傑出校友之名額得由委員會議另定之。傑出校友推薦案之遴

選，需有遴選委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會；並以「推薦」及

「不推薦」二種方案票選，獲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委員票選為「推薦」者，

即當選傑出校友。 

 

第七條 推薦期間：每年 4月 1日為收件截止日，檢附第五條所列之資料寄送至

本校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第八條 評審期間：每年4月召開遴選委員會議，並得視情形召開臨時會議。 

 

第九條 頒獎與表揚： 

   一、於校慶日或其他公開場合公開表揚，頒發傑出校友當選證書，以資鼓勵。 

   二、將傑出校友具體事蹟於學校網頁公告、表揚之。 

   三、邀請傑出校友返校進行經驗分享，傳承其成功之心路歷程，以為後進學 

       弟妹之表率。 

 

第十條 獲傑出校友者，嗣後如有損及校譽之情事，得經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二

分之一以上人數出席開議，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人數同意，撤銷其

傑出校友資格。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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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傑出校友遴選作業暨審查流程 

                 
校友會推薦。 本校教職員二人

以上連署推薦或

被推薦人之服務

機關首長推薦。 

填寫遴選推薦表(附件二)，並請被推薦人提供候選人

基本資料表(附件三)及相關資料證明文件， 

 

每年選出傑出校友，進行公開表揚或邀請返校演講，

其個人傑出事蹟亦將刊登於本校相關刊物及網站。 

本校組成「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校長為召集人、

研發處長為執行秘書，實習就業輔導組負責召開「傑

出校友審查會議」，決定每年傑出校友當選名單。 

系所科推薦，並

經系所科會議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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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年度傑出校友遴

選推薦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被推薦者資料  

推
薦
項
目(

可
複
選) 

□學術成就類：學術研究、創造發明、參加國際競賽者。 

□企業經營類：自行創業、經營企業有卓越成就者。 

□藝文體育類：推展藝術、文化、體育活動有傑出表現者。 

□公職服務類：曾任或現任政府機關或擔任民意代表等。 

□社會貢獻類：長期熱心社會公益、造福人群者。 

□其它：熱心校務或為校爭光等其他優良事蹟者。 

本

校

畢

業

科

系

所 

□護理系（科） 

□幼兒保育所（系、科） 

□美容流行設計系（科） 

□餐旅廚藝管理系（科） 

□食品保健系 

□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高齡照顧福祉系 

□醫護資訊應用系 

□口腔衛生照護系 

□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已合併、更名或停招系（科） 

請填寫：             

____________________ 

推薦

方式 

□校友會或各地區校友會推薦。 

□經系(所)務會議通過推薦。 

□本校教職員二人以上連署推薦。 

□被推薦人之服務機關首長推薦。 

姓名 中文： 性別 □男     □女 

聯 絡  

方式 
手機： 電子郵件  

具 

體 

傑 

出 

事 

蹟 

與 

貢 

獻 

（請填列具體優秀事蹟，以 1.2.3.條例式填寫） 

 

簽 

 

 

章 

推薦單位用印或推薦人簽名： 

 

 

推薦人手機： 

電子郵件： 

審 

查 

結 

果 

通過 

未通過(理由說明)： 

推薦流程及填表注意事項： 

一、 推薦流程：請推薦人下載推薦表(表格下載路徑：至本校首頁→校友會專區校友會表單下載) 

填寫，並以電子郵件寄至研發處就業輔導組聯絡人信箱。電話（02）2437-2093轉分機 618。 

     二、研發處收到推薦表單後將與被推薦人聯絡，請被推薦人備妥以下資料，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或裝訂成冊寄

送至本校研發處收（地址：203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 336 號）。 

（一）傑出校友候選人基本資料表、被推薦人畢業證書與優良事蹟證明文件(請盡量以電子檔方式繳交)。 

       （二）2 吋半身照片 1張及個人獨照 2張(請在照片後面註明您的姓名及畢業所系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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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德育學校財團法人德育護理健康學院      年度傑出校友候

選人基本資料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優良事蹟類別：□學術成就類 □企業經營類 □藝文體育類 □公職服務類 □社會貢獻類 □其它 

姓名 
中文： 

英文： 
性別 □男     □女 

聯絡方式 手機： 電子郵件  

通訊地址 
郵遞區號□□□ 

本校畢業 

所系科 

□護理系（科）        □餐旅廚藝管理系（科）□幼兒保育所（系、科） 

□美容流行設計系（科）□食品保健系          □醫護資訊應用系 

□觀光休閒與健康系    □高齡照顧福祉系      □口腔衛生照護系     

□健康產業管理研究所   

□其他：已合併、更名或停招系（科）請填寫：                      

於本校 

畢業年度 
民國         年 

最高學歷 
學校名稱：                                 所系科：                        

學位：副學士    學士     碩士     博士 

工作概況 受聘僱     自行創業 

就職單位及職稱 就職單位：                             職稱：                           

具 

體 

傑 

出 

事 

蹟 

與 

貢 

獻 

（請以 1.2.3.條例式填寫） 

填表注意事項： 

請傑出校友候選人填妥基本資料表並備妥以下 2份資料，以電子郵件傳送或燒成光碟郵寄至 

本校研發處實習就業輔導組（聯絡人○○○先生，電話 02-2437-2093 轉分機 618；郵寄地 

址：203基隆市中山區復興路 336號）。 

（一） 傑出校友候選人畢業證書、傑出事蹟及貢獻之證明文件(請盡量以電子檔方式繳

交)。 

（二） 2吋半身照片 1張及個人獨照 2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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